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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
8樓

承辦人：曾秋芬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86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6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0931160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教署函文影本1份 (13459853_109311609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教育部印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「豬原料原產

地」貼紙，請各校視實際需求張貼運用，揭示供應餐食豬

肉及其製品原產地資訊，以符合法令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24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9015694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衛生福利部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25條規定，已

於本(109)年9月17日訂定公告「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供應食

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規定」，自110 

年1月1日起，含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應標示原產地

(國)。如未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22條及第25條規

定標示，依第47條處3萬至300萬元罰鍰；違反該法第28條

規定，標示不實者，依第45條處4萬至400萬元罰鍰。

三、各級學校及所屬供餐業者，供應餐食應提供豬肉及其製品

之豬原料原產地資訊，以符合規定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民族實中 1091229

*OHAA109600843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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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豬肉及其製品標示之相關公告、懶人包、宣導單張及

貼紙樣張等資訊，可逕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

(https://www.fda.gov.tw)/主題專區/美豬美牛進ロ議題

專區/豬肉標示專區下載；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

0800-035-958、03-561-9633、食品標示諮詢服務信箱 

foodlabel@hibox.biz及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(http:// 

www.foodlabel.org.tw)/其他相關資料專區，查閲說明影

片及相關資料。

五、幼兒園如有疑問請洽本局學前教育科承辦人楊老師，電

話：02-27208889轉6387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國教署原函文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設有附設幼兒園）、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

幼兒園(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幼兒園、社團法人臺北市

接觸點社區關懷協會附設臺北市私立麥田幼兒園除外)、臺北市私立亞瑟王皇家

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四維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逸仙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甲子園幼

兒園、臺北市私立塞凡提凱旋幼兒園、臺北市私立梅爾森幼兒園、臺北市大龍峒

非營利幼兒園（委託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理）、臺北市國防部大直非

營利幼兒園（委託財團法人實踐大學辦理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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